
[bookmark: _GoBack]无违法犯罪、无重大违规及不良记录承诺书
致：XXX公司：
本公司（律所）（即投标人），就本公司（律所）及其为本项目拟投入的团队成员、服务人员（以下统称为“本方人员”）在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的相关情况，向贵司郑重承诺如下：
本公司（律所）及本方人员不
存在以下任何情形：
（1） 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已被生效法律文书判定有罪的情形；
（2） 作为主业经营或实际控制非法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机构，或参与过高利贷、‘套路贷’、非法集资、传销等非法金融活动；
（3） 参与或隶属于任何黑恶势力或犯罪组织，或从事非法放贷、讨债活动；
（4） 存在经行政或司法机构认定的暴力、软暴力、骚扰、侮辱等违法违规催收记录；
（5） 因催收行为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经生效司法文书认定需承担责任的记录；
（6） 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不良信用记录，此处不良记录指拖欠各类贷款达三个月以上且最近半年内有未结清记录；
（7） 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定，且情节严重，可能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履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对贵司声誉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记录；
（8） 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官方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金融监管、司法、公安等机构列入业务禁入或从业限制名单。
如本公司（律所）违反上述承诺，或上述承诺与事实不符，贵司有权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1、贵司有权取消本公司（律所）的投标或中标资格，或解除/终止双方已签署的书面协议；
2、将本公司（律所）的违约行为及处理结果纳入供应商评价体系，并可在业务合作相关方范围内进行通报；
3、我司同意，在此情况下，贵司有权从我司服务费中扣除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元）作为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覆盖贵司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及贵司为此支付的合理维权费用），我司承诺对不足部分予以足额赔偿。
本承诺书自本公司（律所）签署之日起生效。

特此承诺！

承诺公司（律所）（盖章）：
法定代表人（律所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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